
轉口貨物轉郵、轉口郵袋及 
出口快遞貨物轉郵相關規定 

與注意事項

臺北關快遞機放組



壹、空運轉口貨物通關流程簡介

貳、相關法規

參、轉口貨物轉郵 e 化流程介紹 

肆、出口快遞貨物轉郵介紹

大綱



壹、空運轉口貨物通關流程簡介

點貨進倉

轉口倉

桃園國際機場機下直 
轉轉口貨物暫存處所 

 C2997

機下直轉

進轉口倉

轉口貨物卸置管制區內等待班機轉口者稱為機下直轉貨物

卸存轉口倉內等待班機轉口者稱為進轉口倉貨物

N5202
出口貨物
艙單

N5101(H)
進 ( 轉 ) 口
貨物艙單
類別 3

N5101(H)
進 ( 轉 ) 口
貨物艙單 
類別 3

N5102
進口貨物 
進倉資料

N5202
出口貨物
艙單



進出口通關流程相關訊息簡介
進口通關

N5116
進口貨物
放行通知

NX5105
進口報單

出口通關

N5101(H)
進口貨物
艙單

N5102
進口貨物 
進倉資料

N5117
進口貨物 
出倉資料

N5204
出口貨物放
行通知

N5201
出口貨物
進倉資料

N5203
出口報單

裝櫃打盤

比對放行 
憑單

點貨進倉

接
收

接
收

發 
出

發 
出

海關、 運輸 海關、 倉儲 報關、 倉儲 海關
海關、
簽審機關

海關 海關海關 報關、運輸
、 倉儲

N5202   
出口貨物 
艙單



轉口貨物銷艙機制 比對轉口貨物進口艙單與 
出口艙單主分號及件數

未 
改 
標

加 
貼 
航 
標

轉口貨物因裝載出口 
航機班次變動，更改 
託運單主分號



駐棧 海關

紙本加貼航標申請流程

申請人 ( CPT)

簽核
完成 列印特 

別准單 
( CPT)

e化加貼航標申請流程
空轉空改標後無法銷艙 
T6人工修改後可銷艙

自動銷艙並產生 
出口掛號檔

加貼航標作業流程圖

確認洽訂艙位確認承載運送檢附進出口提單、
艙單等文件

承攬業 /運輸業 申請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駐棧海關



空運轉口郵袋與貨轉郵 e 化申請比較： 
轉口郵袋

貨
貼新航標轉口倉 加貼航標 e 化申請

貨艙單 :3 直走單：航空運輸業者
收貨人為承攬業：承攬業

加掛吊牌 
e 化申請

貨
加掛吊牌轉口倉

主號

艙單 :3 郵
郵

憑進口艙單進倉

憑進口艙 
單進倉

未改標時傳輸出口艙單與進口艙單比對銷艙

傳輸出口艙單與出口掛號檔比對銷艙

原進口艙單銷艙並產生出口掛號檔

原進口艙單銷艙並產生出口掛號檔

轉口貨物轉郵

已掛吊牌



貳、相關法規

1.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

2.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3. 試辦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4. 試辦空運出口快遞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5. 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

6. T6 海空聯運貨物轉口、 T7 空海聯運貨物轉口
一段式自動化通關作業規定

7. T2 空運外貨轉口經由內陸運輸通關自動化作業
規定



相關法規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第 15條
1.… 空運進口或轉運、轉口貨物之卸存貨棧，應由運輸業憑該班機進口艙

單，向海關申請卸貨進倉，並將進口艙單送卸存貨棧，憑以卸貨進倉。但
須卸存機場管制區以外地區之貨棧者，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檢具其與
貨棧業者共同簽章具結之空運貨物特別准單申請書，申請核發空運貨物特
別准單。

3. 貨棧業者點收進口、轉運或轉口貨物進倉無訛後，空運貨棧及快遞專區貨
棧業者應即以電腦發送進（轉）口貨物進倉訊息至海關或海關核可平臺；
海運貨棧業者得於海關核可平臺辦理登錄作業，替代傳輸進倉訊息。

第 18條
1. 存棧之進口、轉運或轉口貨物，貨棧業者應驗憑海關放行通知、提貨單、

轉運准單或其他海關核准文件，核對船名、航次或班機航次與貨物之標
記、箱號或航空標籤號碼、件數無訛，並依海關指示通知完成貨物之監
視、押運、加封電子封條或儀器檢查等辦理事項後，方准提貨出棧。



相關法規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第 23條
貨棧業者應依海關核發之准單所指示及關務法規有關規定辦理下列事項，必

要時海關並得查核之：
• 進出口或轉運、轉口貨物進出棧之核對、進倉證明之出具及進口貨物出

倉資料之傳送。
• 出口貨物經核准重新包裝、打件之核對。
• 經核准進出口貨物加做或更正標記、箱號之核對。
• 其他依業務需要海關指示辦理事項。



相關法規
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 ( 摘錄重點 )

二、本要點規範之通關作業包括下列各款：
（一）一般轉口貨物通關作業：指進口運輸工具載運入境，暫時卸存海關指

定之進口貨棧或貨櫃集散站之貨物，辦理轉船（機）出口之通關程序。
（三）海空聯運貨物轉口通關作業：指海運載運入境之貨物轉由空運出口之

通關程序。
（四）空海聯運貨物轉口通關作業：指空運載運入境之貨物轉由海運出口之

通關程序。
（五）空運經內陸轉口通關作業：指空運載運入境之貨物以內陸運輸方式轉

由其他關區空運出口之通關程序。

三、載運轉口貨物入境之運輸工具負責人、運輸工具所屬運輸業者或承攬該
貨物之承攬業者，應於進口貨物艙單內申報轉口貨物，並依規定格式報明
各欄。



相關法規
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 ( 摘錄重點 )

四、轉口貨物卸岸及進儲，如為海運貨物，其船長或船舶所屬運輸業者應依
照「進口船舶卸貨准單與特別准單核發程序」之規定卸貨及進儲，並依海
關管理進口貨物（櫃）之規定及准單所示負責將貨物安全迅速運達海關指
定地點；如為空運貨物，其機長或飛機所屬運輸業者應依照有關進口貨物
之規定辦理，憑進口貨物艙單向海關申請，經核准後始得卸貨進儲。但卸
存機場管制區外兼營轉口貨物之貨棧者，應由飛機所屬運輸業者或承攬貨
物之承攬業者檢具其與貨棧業者共同簽章具結之空運貨物特別准單申請
書，申請核發特別准單憑以進儲，並由海關依規定辦理加封或押運。

八、專營或兼營空運轉口貨物之貨棧，進行轉口貨物之拆包、分批、加貼航
空 ( 郵 ) 標籤作業，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以裝櫃申請書書面向海關申
請核准於轉口貨物專用倉間內為之。但空運轉口貨物申請以內陸運輸方式
轉運至其他空運關區出口者，應依主提單或分提單為單位整批申請，不得
申請分批運送作業。



相關法規
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 ( 摘錄重點 )

十、轉口貨物裝運出口時，除海關另有規定免申報轉運申請書外，其運輸工
具所屬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應申報轉運申請書，並報明其類別（Ｔ２ :
一般轉口【含空運經內陸轉口】、Ｔ 3:多國集併貨櫃（物）、Ｔ 4: 船用
品、Ｔ６ : 海空聯運或Ｔ７ : 空海聯運）向貨物存放處所所在地海關申請
核發轉運准單，憑以辦理出倉 ( 站 ) 裝運出口手續。

   海空（空海）聯運轉口貨物或空運轉口貨物以內陸運輸方式轉運其他關區
出口，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應事先訂妥出口班機（船隻）， 取得託運單
之主、分號（裝貨單號碼）並於轉運申請書海關規定之欄位報明。

   空運一般轉口貨物在原機場出口或由卸存之機場直接以空運方式轉運其他
空運關區出口者，依空運關區之公告規定辦理。



相關法規
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 ( 摘錄重點 )

十二、經海關核准裝運出口之轉口貨物因故未能出口者，除應依一般出口貨
物規定辦理退關手續外，並應於退關貨物清單內註明為轉口貨物。

十八、本要點所稱由關員依規定辦理及簽證之事項，於實施自主管理之貨櫃
集散站或進出口貨棧，得由專責人員辦理。



相關法規
轉口貨物通關 ( 臺北關網站 )

（１）轉口貨物係指運輸工具由國外裝運暫時卸存貨棧，等待轉口國外之貨
物（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一款）。

（２）轉口貨物卸置管制區內等待班機轉口者稱為機下直轉貨物。卸存轉口
倉內等待班機轉口者稱為進轉口倉貨物。

（３）航空公司申報轉口貨物時，需以電腦連線傳輸轉口艙單（與進口貨物
一併申報於進口艙單內，採無紙化作業）。經海關電腦邏輯檢查合格即准予
機下直轉或進儲轉口倉，採無紙化作業，海關不再另行核發書面准單。

（４）航空公司申報轉口貨物出口時，需以電腦連線傳輸轉口貨物出口艙
單，經海關電腦邏輯檢查合格，即准其機下直轉出口或出倉出口，採無紙化
作業，海關不再另行核發書面准單。

（５）航機由國外裝載貨物以國內班機運往高雄小港機場者，由航空公司製
作出口艙單，比照轉口貨物作業方式處理。

（６）轉口貨物之管理採自動化作業，由電腦自動比對核銷。



安檢  X 光

一、紙本貨轉郵申請流程

航空 公司

郵袋裝機出口

參、轉口貨物轉郵 e 化流程介紹

留置違反
飛安貨物

核對 /檢視貨物

聯名聯名確認承載運送檢附提單、艙單、貨
轉郵比對表等文件

承攬業 /運輸業 申請 貨棧 中華 郵政

駐棧 海關 加掛 吊牌



二、 e化申請資訊流

申請人 ( CPT)

傳輸貨轉郵 
明細至海關

簽核
完成

列印特 
別准單 
( CPT)

貨轉郵貨物流

以郵件號碼為單位， 
留置違反飛安貨物

安檢X 光業者  特別准單 駐棧 海關 加掛吊牌 裝機出口

卸存貨棧海關



T6 海轉空轉口貨物銷艙流程圖示

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
傳輸進口貨物艙單 ( 艙單類別： 3)

出口貨物進倉訊息 N5201

★貨轉郵、加貼航標 e 化

比對出口艙單銷艙結案

海 

關 

通 

關 

系 

統

運輸業者、承攬業者、 
運輸業者宣告之承攬業 
者或上述業者委任之報 
關業者

T6 轉運申請書 N5301

運往地負責作業之承攬業者代碼 ( 8 碼 )

海運進口關區倉儲業者

空運出口關區倉儲業者

轉運准單放行訊息 N5302

出口貨物放行訊息 N5204

核銷進口艙單

出口空運運輸業者
出口貨物艙單 N5202

核銷 T6 轉運申請書

核准後寫入
出口掛號檔
待銷艙

第一階段銷艙

貨物流 
資訊流



轉口貨物轉郵申請 e 化作業流程圖示
貨物流 
資訊流 
文件流

運輸業者

貨棧業者

申請人以電話聯

繫貨棧監管海關

傳輸進口艙單

檢核原艙單主號、到達貨棧代碼、申請人統 

一編號、目的地代碼前 2 碼非 TW等資料

檢核成功並編號

同意 / 不同意訊息

傳輸郵袋更新資料
郵局派員加掛吊牌

第一階段銷艙

航空運輸業者
傳輸出口艙單

銷艙結案

二次改標

申請人紙本申請，由 

關員手動資料修正

T2/T6 傳輸出口貨物進倉訊息

寫入出口掛號檔待銷艙

郵包明細郵局介接資訊

海 

關 

通 

關 

系 

統

貨棧駐棧海關或專責人員確認貨物核章

申請人列印「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裝櫃 ( 盤 ) 特別
准單」

申請人申請貨轉郵
( 輸入原主號及重整後主號 )



四、 試辦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民國 109 年 11月 23日修正 )

一、為因應轉口貨物轉為郵包形式出口作業需求，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運輸業或承攬業將國外承攬之轉口貨物進儲航空貨運站、進出口貨棧、
貨櫃集散站內之轉口倉並加掛郵袋吊牌後出口之通關事宜，依本作業要點
之規定辦理。

   菸、酒、武器、彈藥、毒品及麻醉藥品，不適用本作業要點。

三、適用本作業要點之貨物，應由運輸業或承攬業於國外承攬轉口貨物時，
先確認寄貨人名稱、所在國家、城市、收貨人名稱、地址、貨物名稱、數
量、重量及申報價值等資料齊全，並於每一轉口貨物外包裝上載明或貼附
「 Th i s  p ar c e l  i s  s h i p p e d f r om ( t h e  n ame  o f t h e exp o r t i n g 
c o u n t r y)  an d t r an s i t e d t h r o u gh Ta i wan  wi t h o u t  an y c h an ge  o f i t s  
c o n t e n t s  .」等字樣，未符合者應拒予承攬。



試辦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續 )

四、運輸業或承攬業應將中華郵政面單貼附於每一小包、快捷郵件上，並依
目的地城市或國家分別裝袋 ( 箱 ) 。每件 ( 袋 ) 郵件毛重不得超過三十公
斤。

   運輸業或承攬業黏貼前項面單時需保持第三點規定之資料完整，不得有污
損、撕毀、移除、覆蓋、塗改或其他難以辨識之情形。

五、運輸業或承攬業違反第四點規定經通知補正而未依限補正者，依本作業
要點第三點、第十一點辦理。

第三點：未符合者應拒予承攬
第十一點：應予退回原發貨地，不得變
更為一般轉口或進口貨物



六、運輸業或承攬業應以一目的地城市為一艙號，艙單貨名欄應申報 TRANSFER TO 
POSTAL PARCEL等字樣，並依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所定期限，向海關
申報轉口貨物艙單。

   運輸業或承攬業應於艙單申報時限前將轉口貨物之原始寄件人及收件人之姓
名、地址、貨物名稱、數量、重量、申報價值、拆袋（箱）前後之袋（箱）
序號及其他海關要求事項等明細資料，作成電子檔案連同路單提交予海關，
供海關查核。

   前項貨物明細資料電子檔案，得由業者以提供貨物明細資料查詢系統專用帳號
予海關隨時連線、登錄、下載檔案之方式為之，電子檔案應保存五年。

七、以貨轉郵貨物拆袋（箱）、裝袋（箱）、加貼中華郵政面單、加套中華郵政
郵袋或黏貼中華郵政標籤及郵袋封口與加掛郵袋吊牌應於航空貨運站、進出
口貨棧、貨櫃集散站之轉口倉集中作業。作業區域應經監管海關核准，作業
時，以貨轉郵貨物應與其他轉口貨物明顯區隔。

   
   前項套袋作業應ㄧ袋 ( 箱 ) 貨物加套ㄧ郵袋。

試辦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續 )



試辦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續 )

八、以貨轉郵貨物從事第七點作業時，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倉儲業者及中
華郵政聯名提交申請書向海關申請核准，並在海關或專責人員監視下作業。

   前項轉口貨物因故無法投遞需退回時，中華郵政應主動向海關申報。退回原發
貨地之貨物，需進行開拆郵袋、移除郵袋吊牌、貨物面單、標籤及重新裝袋
等作業時，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倉儲業者及中華郵政填具申請書，聯
名向海關申請核准，並提供貨物明細資料電子檔案，且僅限進儲原轉口倉。

   前二項轉口貨物應於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所定之期限內轉運出口。

   以貨轉郵退回貨物，如以貨件方式辦理銷毀時，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書面
聲明放棄，並交由中華郵政專袋專封後，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倉儲業者
及中華郵政聯名申請進儲原轉口倉，並依「海關變賣貨物及運輸工具處理程
序」辦理。



九、以貨轉郵之作業區域需裝置電腦及二十四小時無死角之監視錄影設備並
將影像存檔三十日以上。

   運輸業者、承攬業者、中華郵政、倉儲業者應配合海關查核、 X 光掃瞄及
緝毒犬嗅聞等查緝作為。

十、倉儲業者應建置書面或電腦系統之貨物進出倉總簿檔資料，以備海關查
核。

十一、已卸存之以貨轉郵貨物，未能轉運出口或未符合第三點、第五點之標
示規定者，應予退回原發貨地，不得變更為一般轉口或進口貨物。

十二、運輸業者、承攬業者及倉儲業者未依本作業要點辦理致涉有違章情
事，其情節重大或逾期未能改正者，海關得暫停或提前終止其試辦作業。

十三、本作業要點之試辦終止日，由財政部關務署公告之。

試辦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續 )



承攬業於關港 
貿單一窗口填 
寫申請資訊

系統檢核 駐棧關員核准
預報貨物資訊系統

簽核完成
列印特別准單 
申請人於關港貿 
單一窗口列印

1、 系統檢核項目

 確認主提單號碼、進口日期、航機班次、卸存貨棧與進口艙單一致

 申請人適格檢查

• 同關區空運轉口及 T2：海關登記承攬業 +主提單收貨人

• T6 ：海關登記承攬業 +轉運申請書運往地作業負責業者

 貨名： Tr an s f e r  t o Po s t a l  Pa r c e l ……

 加掛吊牌件數與進口總件數相符

 貨轉郵比對檔案上傳

業者申辦 /查詢流程

( 一 ) 、 簽核流程



2.申辦作業注意事項

業者須待該筆艙單貨物全部到齊 ( 同關區空運貨物轉
口 ) 或 T2 、 T6 轉運申請書放行核准後 ( 且尚未銷
艙 ) ，始得申辦本項作業。

業者僅得以主號申請貨轉郵作業，主號項下如有分提單
註記時，不開放申請。

 E化申請書出口主號不得使用現行出口資料庫分號空白
之相同主號 ( 含簡易出口 ) 。

 1筆原進 ( 轉 ) 口艙單主號僅得申請 1筆貨轉郵申請；
業者如有分批加掛郵袋吊牌之需求，須先分割艙單。

業者如於轉運起運地點申請貨轉郵時，特別准單須隨貨
送交運往地點駐棧海關或專責人員。

業者申請前，須先將貨轉郵比對檔案上傳中華郵政公司
貨轉郵平台。



3 、 空轉空原關區加掛吊牌：

e 化申請 
1對 1
1拆多

貨
加掛吊牌轉口倉

主號

收貨人為 
承攬業

卸錯倉

貨 移倉

加掛吊牌
轉口倉 
航郵貨棧

e 化申請
1對 1
1拆多

主號

艙單 :3

艙單 :3

海關登記承攬業 +主號收貨人

郵

上傳進倉訊息

郵
郵

收貨人為 
承攬業

紙本申請僅接受 1 對 1



4. T6 貨物空運關區加掛吊牌作業流程：

加掛 
吊牌

空運 
關區

郵 郵
郵 郵
郵
郵  

貨
T6

海運 
關區

e 化申請
1拆多出口倉

X 光機
安檢

紙本申請僅接
受 1 對 1

轉口倉



5. T6 貨物海運關區加掛吊牌作業流程比較：

出口倉

加掛 
吊牌

空運
關區

貨 T6

T6 

T6

T6

海運
關區

加掛 
吊牌

空運 
關區

郵
郵
郵 
郵

貨
T6

海運
關區

e 化申請 
1拆多 出口倉

紙本申請

e化申請 X 光機 
安檢

艙單分割 郵 
郵
郵 
郵

特別准單須隨貨送交 
運往地點駐棧海關

由空運關區受理 
二次改標申請



6. 航郵貨棧空轉空原關區貨轉郵加掛吊牌：

貨
C2001

轉口倉

主號

收貨人為 
承攬業

艙單 :3

郵加掛 
吊牌

海關登記承攬業

X 光機
安檢四隊

移倉
C2049
轉口倉貨 e 化申請

貨轉郵

機坪
空運櫃 ( AKE)

海關登記承攬業

郵北機口

押運及監視方式：

1.C2001 貨物移動至碼頭及移運至 C2049由海關關員人工押運方式為之

2.由巡緝課關員監視加掛吊牌及 C2049至 X 光機之郵袋移動並將扣留
物件，由關員監視退回 C2049存放，待銷毀或退運始得申請出倉

進倉訊息

申請監視

人工押運

進倉訊息

出口託運單主號 E M S-xxxxxxxx



通關服務 ( 需憑證 )
→海關 W e b 申辦系統
→艙單管理申辦作業
→轉口貨物轉郵申辦作業

( 二 ) 、轉口貨物轉郵申辦作業 ( 關港貿單一窗口 )



①選取卸存貨棧

②輸入資料 

T6/T2 輸入轉運申請書編號

③上傳出口資料

④

1. 轉口貨物轉郵申辦作業 ( 關港貿單一窗口 )



⑤送出申請比對無訛，申
請成功產生編號

⑤

( 1) 按申辦後經檢核自動帶出原進 ( 轉 ) 口艙單資料：

申請書編號原則：
CA08TPT0006000：前 2 碼為分關別
3~4 碼為民國年； 5~7 碼表加掛郵袋吊牌；
8~12 碼為流水號；後兩碼代表申請書

送出申請後若比對不符時可檢視查看錯單描
述



( 2) 按 CSV檔案格式說明：



2. 轉口貨物轉郵申辦作業 ( 關港貿單一窗口 )

可依申請類別、申請書編號、申請日期、進口日期、卸存貨棧、主提單號碼、轉
運申請書編號、狀態查詢



( 1) 點選「查詢」後，自動帶出下列資料：

〜

簽核完成後始可列印



( 2) 點選「列印」後，輸入列印份數：

出口過 X光檢查後，安檢於各 
託運單上蓋章

二次改標申請時
有重核發時間

申請人依航空業 
者、航警局安檢 
大隊需求檢附相 
關文件

T6會顯示原託運單主號



點選「下載 CSV」後，產生之 CSV檔案資料欄位如下：

( 3) 下載 CSV：



僅能查詢本貨棧相關之案件
( 4) 貨棧業者查詢



3. 貨轉郵查詢 ( 關港貿單一窗口 )

免證查詢服務

→進口通關流程 → (GB374) 貨轉郵查詢

可依申請書編號、主提單號碼、出口航機班次 +出口日期、託運單主號查詢



4. 加貼航標查詢 ( 關港貿單一窗口 )

免證查詢服務

→進口通關流程 → (GB373) 重整貼航標查詢

可依申請書編號、主 ( 分 ) 提單號碼、出口航機班次 +出口日期、託運單主 ( 分 ) 號查詢



肆、 出口快遞貨物轉郵介紹

 作業流程

 相關規定



加掛吊牌及移運申請

快遞專區出口倉

通關放行

貼附面單

刷碼進倉
快遞 X 光檢查

裝入移運專用櫃

一、 出口快轉郵加掛吊牌作業流程：

加掛吊牌 X 光機安檢 裝入出口櫃

移運



出口快轉郵退關去除吊牌作業流程：

移除吊牌及 
移運申請

郵

快遞專區 
出口倉

違反航安規定退關 以
分號方式處理

驗貨退關

貨去除吊牌



承攬業者

快遞貨物專區貨棧通關放行

貨棧監管海關

准駁

貼附郵政機構面單

檢核報單放行、貨棧代碼、申請人統一編號

郵局派員於出口倉貨轉郵專區加掛吊牌

申請人申請快轉郵

( 託運單主分號 )

出口銷艙

航空運輸業者
傳輸出口艙單

貨物移運

貨物流 
資訊流 
文件流

退關以分號方式處理退關申請書

出口快遞貨物轉郵作業流程

海 

關 

通 

關 

系 

統
貨棧專責人員確認貨物核章



試辦空運出口快遞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民國 108年 5月 22日發布 )

一、為因應經海關放行之空運出口快遞貨物轉為郵包形式出口 ( 以下簡稱快轉郵
貨物 ) 作業需求，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經海關核准登記之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與郵政機構聯名申請將已完成空運出
口快遞通關程序之貨物，移運至屬同一貨棧業者之出口倉辦理加掛郵袋吊牌
作業，應依本作業要點辦理。

三、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與郵政機構辦理快轉郵貨物作業，應檢具書面聯名以逐
案逐批貨物方式向監管海關申請核准，始得移運，並依海關指示辦理貨物監
視、押運或其他貨物控管等作業。

   
   快轉郵貨物於完成空運出口快遞通關程序前，其外包裝應與其他出口貨物為明
顯區別標示。

二、 相關規定



四、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應於貨物進儲出口倉前，先將郵政機構面單貼附於郵件上，
並依目的地城市或國家分別裝袋（箱）。每件（袋）郵件毛重不得超過三十公
斤。

   前項面單應記載國內寄件人、收件人姓名、地址、貨名、數 ( 重 ) 量、申報價值
等完整資料，並註記無法投遞時拋棄之聲明；貨物外包裝應載明或貼附「 Car go s  
wi t h Po s t a l  Tag 」字樣，且不得有污損、撕毀、移除、覆蓋、塗改或其他難以
辨識之情形。

五、快轉郵貨物之拆袋 ( 箱 ) 、裝袋 ( 箱 ) 、加套郵政機構郵袋或黏貼郵政機構標籤
及郵袋封口與加掛郵袋吊牌應於出口倉集中作業。

   前項郵袋封口與加掛郵袋吊牌作業，應由郵政機構服務人員辦理。

   第一項加套郵袋作業，應一袋（箱）貨物加套一郵袋，不得併袋。

   第一項作業區域應由貨棧業者向監管海關申請核准，並應規劃專區，與一般出口
貨物明顯區隔；作業區域須裝置電腦及二十四小時監視連續錄影等設備，其錄影
檔案應存檔三十日以上。

   貨棧業者應建置書面或電腦系統之快轉郵貨物資料檔，以備海關查核。

試辦空運出口快遞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續 )



六、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申請快轉郵貨物作業，應將第四點第二項規定面單內
容、託運單分號、拆袋（箱）前後之袋（箱）序號及其他海關要求事項等明
細資料，作成電子檔案併同路單提交海關，供海關查核。

   前項貨物明細資料電子檔案，海關得請業者或郵政機構提供相關查詢系統專用
帳號予海關隨時連線、登錄、下載檔案，電子檔案應保存五年。

七、進行第五點第一項作業或因故需進行開拆郵袋、移除郵袋吊牌、貨物面單、
標籤、重新裝袋等作業，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貨棧業者及郵政機構三
方聯名提交申請書向海關申請核准，並在海關或專責人員監視下作業。

   快轉郵貨物因故辦理退關者，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向海關申請核准，並經
駐棧關員簽章後，由貨棧業者核對貨物之標記、箱號或航空標籤號碼、件數
無訛後，方准移儲運送至快遞出口倉；貨棧業者應將退關貨物隔離堆置，並
為明顯標示。

   前項退關作業應依空運出口快遞貨物退關程序辦理。

   快轉郵貨物因故無法投遞退回者，由郵政機構依郵件處理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試辦空運出口快遞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續 )



八、運輸業者、承攬業者、郵政機構及貨棧業者應配合海關查核、 X 光儀器
掃瞄及緝毒犬嗅聞等查緝作為。

九、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違反第四點、第五點第一項或第六點第一項規定
者，監管海關得駁回其申請；已核准者，得責令貨物退回原快遞出口倉
辦理出口或退關領回。

十、運輸業者、承攬業者或貨棧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而情節重大者，海關得
停止其辦理快轉郵貨物作業：

    ( 一 )  未依本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經海關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仍
未改正。

    ( 二 )  違反相關關務法規，經海關核發處分書。

十一、本作業要點之試辦終止日，得由財政部關務署視執行情形公告之。

試辦空運出口快遞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要點 ( 續 )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請按此填寫課程小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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